2026年服务群众服务基层服务企业“三服务”清单及推进落实情况表

单位（盖章）：玉溪高新区管委会        
	序号
	服务对象
	服务事项
	具体内容
	完成时限
	责任部门
	是否完成
	推进落实情况

	1
	服务群众
	1.做好乡村振兴定点帮扶工作
	开展好走访调研慰问活动。每年不少于1次。积极支持和参与消费帮扶。每年不少于1次。
	12月31日前
	办公室
	
	

	
	
	2.普法宣传教育活动
	开展普法宣传教育活动，每年不少于3场，受众群众1200人。
	12月31日前
	办公室
	
	

	
	
	3.开展送温暖活动
	走访劳动密集型企业、在建项目﹥22户，走访园区基层党组织，全覆盖遍访老干部2次，宣传党的政策，解决实际问题，了解生活困难群众，开展走访慰问，传递党和政府的温暖。
	12月31日前
	党群工作局
	
	

	
	
	4.政务服务提质增效行动
	政务服务“一窗受理、集成服务”，实现高频政务服务事项“一网通办”率≥98%，“最多跑一次”事项覆盖率100%；开展政务服务“好差评”评价，群众满意度≥99%。
	12月31日前
	投资促进局（行政审批局）
	
	

	2
	服务基层
	1.加强基层服务，助力乡村振兴
	全年分上半年、下半年2个时段，逐人逐户联动开展驻村干部+家属双线谈心谈话，全覆盖辖区5名在编在岗派驻帮扶干部，精准摸排一线工作堵点、岗位思想困惑、家庭生活难处，动态更新一人一档思想动态管控台账，年度累计精准纾解驻村各类实际难题不少于6件。
	12月31日前
	党群工作局
	
	

	
	
	2.重点项目审批服务下沉
	建立重点项目审批服务专员制度，为园区、平台公司重点项目提供“一对一”审批指导服务，推动项目审批提质增效。年内计划为园区、平台至少30家公司提供“一对一”审批指导服务。
	12月31日前
	投资促进局（行政审批局）
	
	

	3
	服务企业
	1.普法宣传进企业
	开展法律宣传“进企业”活动，每半年1次，全年进企业宣传不少于6户。
	12月31日前
	办公室
	
	

	
	
	2.深入企业走访调研，搭建“高新事、高效办”服务平台
	走访企业，一线推送惠企政策，高效收集、办理企业诉求，帮助企业解决发展问题，助力企业发展。年内计划深入企业走访调研﹥12次，就地协调解决企业需求。
	12月31日前
	党群工作局
	
	

	
	
	3.全面扎实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工作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
	坚持财税联动，强化“政策精准推送、诉求快速响应、红利直达快享”的减税降费服务理念，确保各项优惠政策落实到位。推动助企服务精准直达，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，为支持实体经济提供有力政策支撑，年内完成减税降费1000万元。
	12月31日前
	财政局
	
	

	
	
	4.帮助企业积极向上级申报项目。
	按照相关申报标准，结合企业实际，帮助企业补齐短板，积极向上级申报项目，今年计划申报项目不少于3个。
	12月31日前
	经济发展局
	
	

	
	
	5.企业诉求与要素保障服务
	建立企业常态化走访机制，全年走访企业≥100家，收集解决企业用工、融资、审批等方面问题，为重点企业提供要素保障协调服务≥50次，推动企业诉求闭环解决。帮助协调解决问题21个以上，年内统筹推动9个亿元以上项目落地、推进。
	12月31日前
	投资促进局（行政审批局）
	
	

	
	
	6.做好项目建设要素保障
	持续优化项目服务效能，提高办事效率，依照工作流程办理工程支付担保备案3件、规划许可4件、消防审验1件、招投标备案4件、土地供应2件等相关业务。
	12月31日前
	规划建设局
	
	

	
	
	7.加强中小企业专项服务政策解读及培训
	举行众创空间和孵化器政策宣讲，组织各双创载体平台入驻企业开展培训，宣传相关服务政策。进一步加大双创载体对中小企业的精准服务和培育力度，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，为创新创业项目招引、人才引进提供良好的环境，促进玉溪高新区创新创业工作的开展。2026年全年预计举办活动10场次，培训200余人。
	12月31日前
	科技创新创业服务中心
	
	

	
	
	8.“一企一策”培育服务
	1.对科技型中小企业、高新技术企业和企业知识产权申报（企业申报专利、实用新型、软著权等）开展“一对一”服务。邀请省市相关专家和创业导师，围绕科技型中小企业、高新技术企业的培育认定等方面开展培训服务工作；积极联络对接企业，主动上门走访服务，开展科技型中小企业认定一对一辅导培训指导，加快其申报认定。全年拟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10户以上。开展培训3次，60余人。
	12月31日前
	科技创新创业服务中心
	
	

	
	
	9.开展对园区企业帮办事项
	1.加大对新入住项目及企业跟踪服务，协助企业做好相关证照办理、建设手续报批。年内协助帮办不少于8户。
	12月31日前
	企业服务中心
	
	

	
	
	
	2.协调解决企业生产过程中水、电、路、气、通讯等需求。年内协助帮办不少于5户。
	12月31日前
	企业服务中心
	
	

	
	
	10.协调解决企业问题和困难
	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主动对接园区企业，提前介入服务，对园区项目建设手续报批，项目建设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，及时协调解决或上报情况。年内到项目现场提前介入服务不少于8次，协调解决困难问题不少于15个。
	12月31日前
	企业服务中心
	
	


备注：根据工作实际，各单位制定服务群众服务基层服务企业“三服务”清单事项各不少于1项。
